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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大学专职辅导员职级晋升管理办法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普通高等学校

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43号）《教育部关

于印发〈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暂行）〉的通知》（教思政〔2014〕

2号）等有关文件关于“专职辅导员职务职级‘双线’晋升”的要求，结

合学校实际，经学校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发布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中央、市教委和学校关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有关文件精神，把辅导员队伍建设列入我校党政管理干部队伍建设的总体

规划，不断提高辅导员队伍综合素质，推动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和职业

化发展，努力建设一支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工作水平高的辅导员队

伍，为改进和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供有力

保障。

二、工作原则

1．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



2．坚持稳定发展、优化结构、合理交流的原则。

3．坚持以德为先、注重实绩的用人导向，全面考察政治素质、业务

能力和工作实绩。

三、职级晋升办法

（一）岗位职级结构

专职辅导员岗位实行职级制，设为参照正科级管理辅导员岗位、参照

副科级管理辅导员岗位、普通辅导员（科员）岗位。结合工作实际和我校

辅导员的发展需求，专职辅导员岗位职级比例设置如下表：

序号 岗位名称 所占比例

1 参照正科级管理辅导员岗位 ≤30%

2 参照副科级管理辅导员岗位 ≥35%

总计 ≤65%

（二）基本要求

1．政治强。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热爱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事

业，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和理论素养，在思想上、行动上能够时刻与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2．业务精。具有扎实深厚的业务素养，掌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规

律，善于运用各种新的工作载体，努力拓展工作途径，能够不断适应新的

形势、胜任新的任务。

3．纪律严。严格遵守纪律，依法办事，坚持原则，秉持公正，能够



自觉维护全局利益。

4．作风正。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

联系群众，爱岗敬业，立德树人，能够处处体现为人师表的品德风范。

（三）任职条件

晋升各职级辅导员，须能够认真履行《上海电力大学辅导员工作条例》

规定的各项职责，所负责的学生安全稳定，未发生重大事故，各年度考核

等第应在“合格”及以上，且同时满足以下相应条件，以下条件为晋升的

基本条件。

1.晋升参照副科级管理辅导员

（1）连续担任辅导员 3年以上；

（2）具有中级职称 1年以上；

（3）担任辅导员期间，获得过年度考核“优秀”或被评为校“优秀

辅导员”

（4）担任辅导员期间，所带学生团体获得校级荣誉 2项以上或市级

以上荣誉 1项以上（所带学生团体需满 1年以上）；

（5）担任辅导员期间，至少主持校级及以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

关课题1项，同时，应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公开学术期刊上（知网可查）发

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论文1篇以上或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1

篇以上。

2.晋升参照正科级管理辅导员



（1）连续担任参照副科级辅导员 2年以上；

（2）担任参照副科级辅导员期间，获得过年度考核“优秀”或被评

为校“优秀辅导员”；

（3）担任参照副科级辅导员期间，所带学生团体获得校级荣誉 4项

以上或市级以上荣誉1项以上（所带学生团体需满 1年以上）；

（4）担任参照副科级辅导员期间，至少主持校级及以上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相关课题2项，同时，应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公开学术期刊上（知

网可查）发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论文3篇以上或在核心期刊上发表

相关论文 1篇以上。

3.由学校党委组织部任命的各二级学院团委书记，不适用以上专职辅

导员职级晋升管理办法。

（四）组织管理

1．学校将行政职级为参照正科级管理和参照副科级管理的辅导员纳

入党委干部管理的范围，党委组织部负责实施。

2．专职辅导员岗位行政职级待遇参考相应职级的岗位。

3．专职辅导员因各种原因调离辅导员岗位的，其相应职级按照新任

岗位执行。

4．其他岗位的干部转聘专职辅导员，可沿用原职级。其后续的职级

晋升，参照上述要求进行。

5. 聘任条件中各项荣誉的组织机构应为各级政府及教育部门，所获



荣誉的认定工作由学校相应条线职能部门负责。

6. 参照正科级管理或参照副科级管理的辅导员，其相应待遇按照学

校相关文件执行。

7. 辅导员职级晋升实行集中聘任与个别调整相结合的方法。辅导员

行政职级集中晋升工作一般每两年开展一次。

8. 辅导员晋升后，年度考核时，按照《上海电力大学辅导员考核办

法》被确定为“不符合相应职级者”，应于次年起降低一档，且两年内不

得申请职级晋升，两年后，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突出，且经考察符合任职

条件者，可以重新申请。

（五）组织机构

成立辅导员职级晋升工作小组。

组长：分管学生工作校领导。

成员：由组织部、学工部、研工部、人事处、校团委等相关部门负责

人组成。

（六）晋升程序

1．宣传动员：公布辅导员职级晋升政策、晋升条件及工作程序。

2．提名推荐：由本人自荐和二级学院党委（党总支）推荐相结合。

个人填写并向所在二级学院党委（党总支）提交晋级申请表、近年来履职

工作小结，经学院党组织会议讨论，填写综合推荐意见后报送学工部。

3．资格审查：学工部汇总提名情况，并与组织部一起按照晋级条件



进行资格审查，形成初步考察人选名单。

4．组织考察：通过答辩的形式，工作小组对初步考察人选对象进行

差额推荐，确定拟提拔人选考察对象。适时发布考察预告，在一定范围内

进行考察谈话，征询意见，对考察中反应的问题进行核查，形成考察意见。

5．讨论决定、公示及任职：工作小组将考察情况和考察结论报学校

党委组织部审批，校党委组织部对拟晋升人选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满后

发布任职通知。

四、其他

1．本办法中提及的“以上”均包含本级或本数。

2．本办法由中共上海电力大学委员会组织部、学工部负责解释。

3．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原《上海电力学院关于专职辅导员职

务职级“双线”晋升的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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